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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地籍測量學會第 20 屆第 6 次理監事聯席會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三）下午 2時 30 分 

二、地點：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 497 號 5 樓第一會議室 

三、主席: 洪理事長本善                                          紀錄：陳鶴欽 

四、出（列）席人員： 

理事：江渾欽、高書屏、紀聰吉、王啟鋒、楊名、吳宗寶、謝福勝、張元旭、謝福來、吳

相忠、朱上岸、王定平、梁崇智、邱仲銘 
監事：容承明、白敏思、駱旭琛、史天元、蕭正宏 
請假理事：蕭輔導、周天穎、崔國強、江俊泓、蕭萬禧、陳惠玲 
請假監事： 無 
 

理事應出席人數 21 人，實際出席人數 15 人，請假 6人。 
監事應出席人數 5 人，實際出席人數 5人、請假 0人。 
秘書處：曾耀賢、林志清、陳鶴欽、陳世崇、何依屏 

五、主席致詞：（略） 

六、上次會議執行情形：無。 

七、報告事項 
（一）秘書處工作報告： 

1、  本會第 20屆第 5次理監事聯席會紀錄業以本會 109年 6月 30日第 1090020 號函報

內政部備查在案。 

2、  本會第 20 屆 2 次(109)年會員大會業於 8 月 20 日於台中市公務人力訓練中心辦理

完竣，會議紀錄業以本會 109 年 9 月 3 日第 1090046 號函報內政部在案。 

3、  本會第 7 屆金界獎選拔活動業以本會 109 年 8 月 26 日第 1090043 號函，通知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地政機關及本會團體會員踴躍報名參加，並將參獎申請書及相關資料

於 109 年 11 月 30 日前送本會。 

4、  本會團體會員交通部鐵道局(109.07.31 第 1093102641 號函)、高雄市楠梓地政事務

所(電話告知)、南投縣竹山地政事務所(電話告知)及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電子郵件告知)通知本會不再參加團體會員，已於會員資料檔註記退會。 

5、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9 年 11 月 7 日舉辦天母古道親山步道登山健行活動，邀請本

會共襄盛舉，請各位理監事若有興趣參加，逕與秘書處聯繫辦理報名作業。 

決議：洽悉。 
 

（二）財務報告 
截至 109 年 9 月份本會總收入計 62 萬 9,631 元，總支出計 58 萬 8,520 元，收支相抵

計有業務淨利 4 萬 1,111 元；108 年同期收入數為 94 萬 8,774 元，計減少收入 31 萬 9,143

元，主要是減少辦理訓練收入等；108 年同期支出數計 99 萬 2,579 元，減少支出數 40 萬

4,059 元，主要係減少辦理教育訓練費用等相關支出，108 年同期計有淨損 4萬 3,805 元，

本期較去年同期增加淨利數為 8萬 4,916 元。 
決議：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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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發展委員會工作報告： 
109 年第 2次研討會，規劃由內政部、新北市政府地政局及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

發總隊共同舉辦「前瞻技術應用於地籍測量作業專題研討會」，日期訂於 109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三）下午 13 時 30 分起至下午 16 時止，場地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

展學院（福華國際文教會館，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 3段 30 號）14 樓貴賓廳，持續由本

委員會及秘書處與共同主辦單位聯繫辦理情形。 

決議：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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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訓練委員會工作報告： 
1. 考前短期訓練： 

109 年下半年考前班短期訓練班，「地理資訊系統」課程原訂於本年 9 月開班，

因上課人數不符預期，上課前一週即公告停止開課。另「測量平差」課程預計

於本年 10 月 24 日開課，目前報名人數尚未達標（23 人），預計於本年 10 月

15 日確認開課與否。 

2. 在職訓練： 

桃園市政府地政局委託辦理測量人員在職訓練，計分 3 梯次辦理，第 1、2 梯

次已於 1/21 及 3/12 辦竣，第 3 梯次是受疫情影響延至 7/8 辦理，全案已辦竣。 

決議：洽悉。 
 

（五）編輯委員會工作報告： 
1. 本會期刊「國土測繪與空間資訊」第 8卷第 2期已完成編排校對，並於 109 年 7 月底

出版，惟因投稿數量較少及部分審查未符標準，本期僅 3篇；第 9卷第 1期目前正蒐

集論文及邀稿中，預定 110 年 1 月底出版。 
2. 本會會刊「地籍測量」第 39 卷第 2 期已於 109 年 7 月完成編排及出刊，並傳送相關

電子期刊平臺，第 39 卷第 3期目前正蒐集資料編輯中，預定 109 年 10 月底出刊。 

決議：洽悉。 
 

（六）國際事務委員會工作報告： 

有關第 12 屆中日韓國際地籍測量研討會: 
1. 韓國於 6 月 30 日以電子郵件通知本會，鑑於武漢肺炎疫情仍嚴竣，第 12 屆研討會不

舉行，建議以下列 2 個方案辦理，並徵詢本會意見： 
方案 1：僅收集及出版論文集（每個國家 6 篇）， 不進行會議。 
方案 2：召開線上研討會（例如 Zoom 會議）， 發表及出版論文集。 

2. 本案經秘書長於本會理監事群組請理監事提供意見，建議韓國第 3 方案如下： 
方案 3：現在 COVID-19 疫情仍不穩定，2 年後應可受到控制，進行面對面學術及  

實務討論，臺灣建議，第 12 屆國際地籍研討會延至 2022 年在韓國舉行。 
3. 經本會以電子郵件建議方案 3，韓國復於 9 月 2 日回覆本會，並同時徴詢本會若研討

會延至 2022 年舉辦，有關國際地籍學會會長任期延期意見，本會再建議，現任國際

地籍學會會長任期配合研討會延至 2022 年舉辦，會長任期延至 2023 年 6 月。 

4. 韓國於 9 月 16 日再以電子郵件通知本會，第 12 屆國際地籍測量研討會延至 2022 年

在韓國舉辦，國際地籍學會會長任期配合研討會延至 2022 年舉辦，會長任期延至 2023
年 6 月。 

決議：洽悉。 

 

 

 

（七）界址鑑定及諮詢委員會工作報告： 
本年度受理諮詢案件計 7件(如下表)，其中 5件已結案，2件繼續辦理中，請接案的諮

詢委員於辦竣後儘速提供諮詢結果報告書，俾函送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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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申請人 土地座落 函復 諮詢委員 狀態 

1 1090204 施佳鑽 
瑞芳鎮深澳段 224-156
地號 

1090210 
1090006號函 

駱旭琛 結案 

2 1090213 郭憲睿 
高雄市旗山區 
旗山段 342-1地號 

無需函復 邱仲銘 結案 

3 1090714 張雲凱 
臺中市北屯區 
陳平段 1166地號 

 吳宗寶  

4 1090806 黃衍洲 
彰化縣彰化市 
中山段 304地號 

1090831 
1090044號函 

邱仲銘 結案 

5 1090808 康麗春 
臺中市太平區 
宜欣段 1037-6地號 

 邱仲銘  

6 1090914 黃勢榮  
苗栗縣大湖鄉栗林南

段 174地號 
1090922 
1090050號函 

駱旭琛 結案 

7 1090917 許國雄  
台南市永康區蔦松南

段 761地號 
1091014 
1090056號函 

邱仲銘 結案 

 
決議：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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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討論事項 

案由一 賴亞伶等 4 人申請入會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 秘書處 

說  明 1.本會章程第 8 條：中華民國公民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填具入會申請書

（詳附表一）申請入會。經理事會審查合格，並照章繳費後，成為本會個

人會員： 
一、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地籍測量相關科系畢業。 

二、曾受地籍測量專業訓練四個月以上。 

三、曾任或現任地籍測量相關工作。 
2.經初審符合本會章程第 8條規定。 

姓名 學歷 現任職務 

賴亞伶 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博士 

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碩士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水利署土地管理組科長 

沈三齊 國立成功大學測量暨空間資訊學士 

國立成功大學測量暨空間資訊碩士 

維奇土地開發有限公司負責

人 

林宥妤 國立海洋大學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所 

中國文化大學 土地資源學系 

國家發展委員會 國土區域

及離島發展處 

紀晉溢 東南工專 肯作營造工地主任 
 

辦  法 符合本會章程規定，同意入會。 

決  議 照案通過。 

 
 
案由二 為推薦本會第 18、19 屆理事長黃榮峰先生為本會榮譽理事長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 洪理事長本善 

說  明 本會章程第 28 條第 2項：卸任之理事長得由理事長或二位理事之推薦，經理

事會同意聘為榮譽理事長，並得為永久會員。 

 

辦  法 同意敦聘黃前理事長為本會榮譽理事長並為永久會員。 

決  議 照案通過。 

 
 
案由三 為本會編輯委員會總編輯陳國華老師請辭及繼任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 編輯委員會 

說  明 1. 本會編輯委員會總編輯陳國華先生自 100 年 6 月 1 日起擔任本會「地籍

測量」及「國土測繪與空間資訊」學刊總編輯工作，貢獻良多，近因個

人因素恐無法兼任總編輯一職，故請辭該職(惟陳老師表示會完成 110 年

1 月份出刊的第 9 卷第 1期)。 

2. 經洪理事長本善與史主任委員天元於 7月 31 日召開會議協商，決議聘請

本會周理事天穎擔任總編輯一職，並由葉美伶女士協助編輯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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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法 擬同意陳國華先生自 109 年 12 月 31 日起辭任總編輯，另聘任周理事天穎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擔任編輯委員會總編輯。 

決  議 照案通過。 

 
 
案由四 為本會章程第 37 條修正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 秘書處 

說  明 1. 本(109)年 COVID-19 疫情影響，第 20 屆第 4次會議經徵詢理監事意見，採

視訊會議方式辦理。 
2. 內政部 108.08.20 台內團字第 1080050300 號函釋，略以「...理、監事會

議除選舉或罷免外，以視訊會議方式，同步即時、不拘泥於同一空間而達

到溝通協調之目的，應無不可。...惟人民團體之理監事會議採視訊方式進

行前，應於章程中明定有關視訊出席、簽到及表決方式之規定，並提會員

大會通過後，報本部備查。」 
3. 為期如有類似疫情或其他因素考量，以採視訊會議進行為宜時有明確依據

遵循，並符合法令規定，擬修正本會章程第 37 條。 
4. 本會章程第 37 條修正草案如下 

修正後 修正前(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十七條 

本會理監事會每三月舉

行一次，必要時，得舉行

臨時會議或聯席會議。 

理事會、監事會及理監事

聯席會議得以視訊會議

召集之，理事或監事出席

各視訊會議時，視為親自

出席。簽到及表決方式配

合視訊會議設備功能辦

理。但涉及選舉、罷免、

訂定組織辦法事項，不得

採視訊會議。 

第三十七條 

本會理監事會每三月舉

行一次，必要時，得舉行

臨時會議或聯席會議。  

參考內政部 108.08.20

台內團字第 1080050300

號函釋，增訂視訊會議相

關規定，爰增列第 2項條

文 

 

辦  法 討論通過後，提送第 21 屆第 1次會員大會審議。 

決  議 1.第三十七條修正後條文修正如下： 

本會理監事會每三月舉行一次，必要時，得舉行臨時會議或聯席會議。 

前項會議方式，如因特殊狀況，得以視訊會議召集之，理事或監事出席各視

訊會議時，視為親自出席。簽到及表決方式配合視訊會議設備功能辦理。但

涉及選舉、罷免、訂定組織辦法事項，不得採視訊會議。 

2.提送第 21 屆第 1次會員大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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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臨時動議： 

案由一 為本會界址鑑定及諮詢委員會服務作業方式調整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 界址鑑定及諮詢委員會 
說  明 1. 本會界址鑑定及諮詢委員會接受民眾申請提供土地界址測量等疑義之諮

詢服務，部分作業方式擬予以調整，以符合實務作業之狀況與作業效率： 
A、 有關諮詢委員之選任，原可由申請人指定，未指定者再由本委員會

指派，實務上少有申請人直接指定，或有指定者但不便接辦因素等

情況，故擬修改為一律由本委員會指派，不再有申請人指定之方式。 
B、 現行作業程序明定諮詢結果本會正式行文通知。考量諮詢作業純為

諮詢委員個人就當事人之個案狀況提供專業方面之參考意見。故嗣

後擬修改為無需由本會正式函送諮詢報告，而係由諮詢委員逕行將

諮詢結果表以電子媒介傳送申請人即告結案。惟若申請人仍需本會

正式函送書面諮詢結果者，再由諮詢委員通知秘書處正式行文函送。 

C、 目前之收費機制為每案基本費 4000 元，若需實地勘查加 2000 元、

面談或當面告知諮詢結果加 1000 元，計費方式稍微複雜，雖其優點

是可依個案實際需要不同予以計費，但近年實務運作以一次勘查面

談方式(收費 6000)為大宗，且部分民眾對計費方式未確實了解而有

些誤會之情事。為簡化計費方式之複雜度，擬修正為單純化之費率，

即每案諮詢費均為 6000 元(含 1 次面談)，同一案由第 2次以後之每

次諮詢收費 4000 元(含 1 次面談)。 
辦  法 經理事會討論通過後，由界址鑑定及諮詢委員會據以修正相關作業程序及規

定後，送秘書處更新網頁相關內容 
決  議 1. 所提修正內容原則通過。 

2. 授權界址鑑定及諮詢委員會據以修正相關作業程序及規定後，送秘書處更

新網頁相關內容完竣後依新規定實施。 
 
 
十、散會：下午 4時 30 分。 


